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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言

　讓世界面臨前所未有之危機的新冠肺炎疫情，不僅對日本的公共衛生・保

健體系造成了衝擊，亦波及至社會經濟活動的各個層面。東京需克服這場危機

所凸顯的各種社會課題，對應防災、少子高齡化、人口減少、氣候變動，及物

價高漲對策或中小企業支援等，針對東京面臨之緊迫問題採取萬全的措施，以

進一步保護東京都民的生活。此外，在迅速掌握因數位科技加速普及，帶來社

會・經濟結構轉換等所有時代變化的同時，需實現一個讓東京都民皆能安全・
安心生活的社會，為東京的美好未來鋪路。

　在這樣的背景下，地方公共團體需以發展進一步的地方分權為目標，在自

行判斷與自負責任下，因應各地區實際情況來獨立推動行政營運。我們瞭解到

以知事為首的行政機關，和擔任雙民意代表制之決議機關的地方議會，其所扮

演的角色和責任更為關鍵重要。

　東京都議會將傾聽都民的心聲，掌握地區上的多元需求，不辜負大家對我

們的信任。並以解決東京面臨的各樣課題為目標，和包括知事在內的行政機關

展開平等具誠意的討論，亦將竭盡全力從不同觀點，時而步步穩當前進，時而

闊步向前飛躍，推動都政的進一步發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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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　日本地方自治的制度與都議會

１　日本地方自治的制度與議會
在日本，基於民主主義理念之地方自治的制度，開始以來已經經過約80

年。其間，為了更接近以主權者的居民為基礎之自治制度，進行了多項的改

革至今。

日本憲法將此地方自治制度，定位為民主主義的最基本理念。特別是在

其本文中設有「地方自治」一章，在制度性加以保障。

地方自治制度是由「都道府縣」這種廣域的地方公共團體，和「市町

村」等基礎性的地方自治團體所組成的，採取雙層制。從而日本所有的區域

一方面屬於某個「都道府縣」，同時也屬於某個「市町村」。

東京都和其他道府縣一樣是廣域的地方公共團體，不過擁有其他道府縣

所沒有的特徵。特徵之一被稱為「特別區」（注１），包含23個特別地方公共

團體。東京都對於市町村而言是屬於道府縣的定位，同時由謀求大都市行政

一體性的、有效率性的營運觀點來看，身為存在著23個特別區的區域，東京

都也具備了作為市的性格。而且，也具有作為首都的特別作用。

地方公共團體之機關，是由決定團體意見的議決機關（議會）和基於議

會的決定執行事業之執行機關（團體的首長）所組成的。以東京都來說，正

是「都議會」和「都知事」。

２　都議會和都知事
都議會的組成成員的都議會議員和執行機關首長的都知事，都是經由都

民的選舉而選拔出來的。

所謂都議會和都知事，明確地被區分了各自的權限、角色，就如「車的

兩輪」的比喻一般，處於各自獨立、對等之立場。而且，藉由相互的牽制與

調和確保公正之行政。這一制度稱作二元代表制。

３　都民的權利和義務
為了維持民主性的地方自治，每個居民必須成為推進行政的主體。因

此，在地方自治法中，規定了作為居民的、基本性的權利和義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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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民有平等接受都所提供的所有服務的權利。一方面，為了當作都執行

行政所必要之經費，按其受益與負擔能力，有負擔都稅、分擔費等的稅捐之

義務。都民有參與都之行政的權利（參政權）。

而且，都民有各種直接請求權（請求都條例的制定和改革廢除之權利、

要求都議會解散之權利、要求都議會議員和都知事等的解職之權利、對於執

行都市事務之監查請求權等）。為將其對都政的要求等反映在行政上而進行的

請願、陳情等，也都是獲認可的都民權利。

都議會在如上一般的地方自治制度的結構中，完成東京都這個地方公共

團體的意見決定之機能。代替約1,400萬名都民，了解都民的要求和意見並

反映在都的行政上，這成為都議會之基本使命。

（注１）	� 所謂特別區，是只設置於都的地方公共團體之一，擁有近於市的性格與機

能之特別地方公共團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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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　都議會的機能

１　歷史
東京都議會，伴隨著東京府和東京市於1943年合為一體、設置了東京

都，而於同年誕生。東京都議會，於1947年5月基於現行日本憲法所制定的

地方自治法施行時，被定位為擁有和現在一樣的機能的地方公共團體之立法機

關。

當時，在東京都議會，在推展民主性的地方自治之下，強化了必要的各種

制度（常任委員會及特別委員會之設置、議員的議案提出權及對於都的事務的

調查權等之賦與等）。之後還經過幾次地方自治法的修正，議會制度逐漸整頓

完成。

議會與執行機關

東京都議會議事堂



7

２　議會的組織

　（1）　議員
　　　都議會由經都民選舉所選拔出來的議員所構成。

　(a)　議員的選舉

　　�　　在東京都有 42 個選舉區，依人口比例、每個選舉區選出 1 ～ 8 人

的都議會議員。

　　　　要參加議員的競選必須符合以下條件。

　　　・　為日本國民。

　　　・　滿 25 歲以上。

　　　・　連續 3 個月以上在都內擁有住址。

　�　　而且，被處以禁錮以上的刑罰、至其執行結束為止（或至無法接受

執行為止），應停止被選舉權。另外，違反公職選舉法和政治資金規正法

者，亦在一定期間、限制被選舉權。

　(b)　議員的定額及任期

　　�　　構成議會的議員定額，在都之條例中有所規定。都議會議員的定額

為 127 人，另外，議員任期為４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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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京都議會議員人數、選舉區以及各選舉區的議員人數
（2020年 7月修訂）

多　摩　地　區

選舉區數 議員定額
２３特別區 23 87
多摩地區 18 39
島　部 1 1
合　計 42 1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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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　別　區

島　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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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（2）　議長與副議長
　　　議長與副議長，由議員中選舉而來，各選出１名。

　�　　議長，對外代表都議會，同時作為全體大會的主持人，讓會議順暢地

進行，維持議場的秩序。而且，指揮監督議會局等，負責有關議會事務的

處理。副議長，在議長有事情或議長缺席時執行議長之職務。

　�　　議長及副議長之任期，雖是「根據議員之任期」，但獲得議會之許可亦

可辭職。

　（3）　會派（政黨）
　�　　政治上的主義或政策相同的議員聚集，以進行政治活動為目的，並向

議會提出會派申請書的團體，原則上稱為「會派」。都議會和國會一樣，

以「會派」為中心進行議會活動。議員原則上屬於某個會派，對於被提出

議案等的贊成與否，由各會派提出結論。

 

３　議會的權限
都議會是東京都這個地方公共團體的議決機關，針對東京都的主要事項，

有決定團體意見之權限。議會的主要權限如下所述。

　（1）　議決權
　�　　議決權為議會本質性的權限，是決定團體意見的方法。知事對於有關

都的主要事業，需都議會之議決方可付諸執行。需要議會議決的事項列舉

於地方自治法中。

　　　代表性的議決事項如下所述。

　(a)　設置或改革廢除條例。

　　�　　「條例」也可以說是「（於）東京都的（地區內的）法律」，所以其

內容有限制都民之權利的，也有讓都民負擔義務的。另外，都營地下鐵

或巴士的乘車費，以及各種資金之貸款制度等也被規定於條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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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(b)　決定預算。

　　�　　「預算」為年間收入和支出的估價。由都知事提出預算，此預算經

議決後才得以具體推動各種事業。

　(c)　簽訂條例中規定的重要契約。

　　�　　例如，東京都所簽訂的契約中，預定價格９億日圓以上的工程或製

造的承包契約等，需要議會的議決。

　（2）　選舉權（議長、副議長、選舉管理委員）及同意權
　�　　議會舉行議長、副議長和選舉管理委員等的選舉。而且，知事任命重要

人事（副知事、公安委員會委員、教育委員會委員等）必需得到議會之同意。

　

　（3）　檢查、監查請求權
　�　　議會對有關都的事務之執行，可以經由以下的方法進行檢查、監查之事

宜。

　(a)�　有關都的事務之文件及清單之檢閱，對於都知事及其他執行機關請求

報告

　(b)　監查請求（對於監查委員）

　（4）　調查權
　�　　議會為了對有關都的事務進行調查、可要求選舉人及其他關係人出

議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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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、作證及提出記錄。此權限，因為規定在地方自治法第100條中，所以被

稱為「100條調查權」，調查獲賦予強制力，並且為擔保其實效性，而設有

罰則。

　�　　例如，關係人對於被議會要求調查目的之出庭及證言時，無正當之理

由，不能拒絕。拒絕時會由於議會的控告，處以禁錮或科以罰金。

　（5）　意見書提出權
　�　　議會對於和都民生活有重大關連的事情，可以對國會或相關行政廳提

出意見書。

　（6）　對於知事的不信任議決
　�　　所謂議會與知事，以各自獨立的立場一方面取得平衡，一方面營運都

政。兩者對立激化，議會與知事的平衡無法確保的情況時，作為最後的手

段，議會可以對知事行使不信任之議決。不信任之議決，在議決時任職議

員人數必需有2/3以上出席者、3/4以上同意。有其不信任之議決時，知事

作為對抗手段，可以在收到其通知後的10日以內，解散議會。若未解散，

則知事自動喪失其職。

４　議會的營運
　（1）　例會、臨時會

　�　　都議會每年４次（2月、6月、9月、12月）定期召開。此即稱為「例

會」。「例會」的會期大概是30天（審議預算的例會大概是60天)。另外，

也有按需要召開的，此稱為「臨時會」。

　�　　招集議會為知事之權限。不過，若有議員定額1/4以上的議員或是議長

請求召集臨時會，則自提出請求當日起算20日以內，知事必需召集臨時會。

　（2）　全體大會
　�　　由全數議員出席、所召開的會議稱之為「全體大會」。在全體大會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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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被向議會提出的議案、或作為議會的意見表明等之贊成反對，作最後的

決定。

　�　　會議於招集之日由議長宣告開會。（原則上必需有議員人數半數以上的

議員出席。）議長遵照當天議事行程進行會議。

　(3）　委員會
　�　　在議會，於有限的會期中，有必要有效率地審議各種議題的多元議

案、請願與陳情。因此，為了在全體大會的議決之前進行既專門又詳細地

審查，所以設置委員會制度。

　(a)　常任委員會

　　　　在常設的委員會，審查各自的主管事項。

　　�　　在都議會，現在依據條例設置以下九個常任委員會。議員屬於某一

個委員會。

　　　1） 總務委員會　　　　6） 經濟、港灣委員會

　　　2） 財政委員會　　　　7） 環境、建設委員會

　　　3） 文教委員會　　　　8） 公營企業委員會

　　　4） 都市整備委員會　　9） 警察、消防委員會

　　　5） 厚生委員會

全體大會



14

　(b)　特別委員會

　　�　　為了審查特定的事件，依據全體大會之議決，按其需要臨時被設置

的委員會。

　　�　　設置以預算的審查為目的之預算特別委員會，或為了審查結算之各

會計結算特別委員會，及公營企業會計決算特別委員會，已成為每年的

例行事務。

　(c)　議會營運委員會

　　�　　為了協議有關議會的營運方法等而設置。該委員會由各會派之代表

等所構成。

常任委員會

預算特別委員會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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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（4）　議案的成立過程
　�　　被提出至議會的議案通常被交給委員會。參考在委員會的審查結果，

於全體大會中議決。

　　　其過程如下所述。

　(a)　對全體大會提出議案

　　�　　議案的提出權在於知事、議員和委員會。議員提出議案的情況時，

除了意見書等之外，必需獲得議員定額1/12以上的議員的贊成。議案提

出者在全體大會中說明議案內容和提案理由。

　(b)　於委員會之審查

　　　　議案原則上交付常任委員會。

　　�　　不過，有關情況特別緊急的議案，也會省略委員會審查而於全體大

會中進行議決。結束於委員會的審查時，由委員長向議長報告審查結果。

　(c)　於全體大會之議決

　　�　　審查結果由委員長向議長提出後，議長召開全體大會。於全體大會，

參考在委員會的審查結果，議決議案。其結果通過的話，議案即成立。

議會營運委員會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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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案的成立過程（圖）

　（5）　會議營運上的原則
　�　　在議會中，為了讓會議既民主又有效率地進行，有各種原則。

　(a)　法定人數的原則

　　�　　所謂法定人數，為召開會議或遇到有必要議決時，出席議員的人

數。通常為議員定額的半數以上。除了特別的情況，不足法定人數的議

決為無效。

知事提出議案

向議會提出

提出者的說明 委員向委員長提出

理事會進行協議

委員長向委員會報告

委員會決定

回答問題（實地調查）

若有修正提出意見

委員會報告 提出

提案說明

若有修正提出意見

討論

表決

若有修正提出意見

討論

表決

討論

表決

提出者的說明

交付委員會

議員提出議案 委員會提出議案



17

　(b)　過半數的原則

　　�　　議事原則上以出席議員過半數來決定。議長不能加入表決，不過贊

成和反對同票時，議長可以作決定。

　(c)　會議公開的原則

　　�　　會議原則上是公開的。所謂公開的意思，是同意傍聽、會議記錄的

公佈及報導的自由。作為例外，出席議員2/3以上的多數議決時，可以

作為秘密會議不公開會議。在都議會，全體大會和委員會都是以公開為

原則。

　(d)　會期不繼續的原則

　　�　　議會每個會期單獨活動。會期中還未達議決的事件，將與會期同時

結束消失（廢案）。作為例外，經由議決允許，即使會期結束後亦在委員

會繼續審查。

　(e)　一事不再議的原則

　　　　於議會議決之事件，原則上在同一會期中不能再提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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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關於二元代表制的象徵」

　東京都議會全體大會會議場議長席上方的圓窗，與東京都廳第一本廳

舍知事室的圓窗，是以相同大小被配置於同樣的高度上。

　此代表東京都議會與東京都各自獨立並對等。

　也就是二元代表制（參照P4）的象徵。

獨立・對等！

　都議會的圓窗是使用名為「條
文大理石」的珍貴大理石所製成
的！

　其尺寸竟然有直徑3公尺呢！

東京都議會與… 東京都都是…

1★都議會專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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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議決機關與執行機關的關係，有國會內閣制（注1）與首長制（總統

制）（注2）。日本的中央政府採用國會內閣制，不過，包括東京都的地方公共團

體則採用首長制。

所謂議會與執行機關，各別的權限、角色明確地被加以區別。因此由確保

公正的行政這個觀點來看，為了相互地牽制、確保和諧，雙方被付予如下一般

的手段。

１　　議會可以對知事所提出的議案加以修正。

２　　對於議會的議決若有異議，知事可以提出其理由付諸再議。

３�　　議會的議決或選舉，在被認為超過議會的權限或違反法令時，知事應

提出其理由付諸再議或必需進行重新選舉。  

４�　　議會執行義務性經費支出的刪除或減額的議決，即使付諸再議仍未改

變其議決的情況時，知事可以照原案付諸執行。

執行機關（東京都廳）

III　議會與執行機關



20

５�　　議會針對災害重建的費用，或是預防傳染病的經費，進行刪除或減額

的議決後，倘若經知事付諸再議，而議決結果仍未改變時，可以視為對知

事的不信任議決。

６�　　如前所述（Ⅱ－３－（6）），可以進行對知事不信任議決。

７�　　在議會未通過下、無法召開會議時，為了特別緊急的需求，已確定無

多餘時間召集議會時，若是有應該在議會議決而未議決的事件時，知事可

以代替議會處理其應議決的事件（裁決處理）。

　　　此時，知事務必於下次議會中對其處置進行報告，並請求承認。

（注1）�國會內閣制：執行機關經由居民的代表議會選任，以議會的信任為其就任

及在任的要件，直接對議會負責之政治體制

（注2）�首長制（總統制）：議會與執行機關都直接經由居民選舉，有關各自的職務

權限，各自直接對居民負責之政治體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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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座落著東京都議會議事堂與東京都廳的西新宿地區，過去曾擁有名 

為「淀橋淨水場」的東京都淨水場。

　　在1965年淀橋淨水場被廢止後，自1970年代起，就開始了摩天大

樓的建設。

　　接著1991年都廳及都議會議事堂搬遷，直至今日。

　　現在，連接著都議會與都廳的「都民廣場」，成為了舉辦各種活動的 

都民休憩場所。

　　此都民廣場使用了對環境友善的設施，會收集雨水並再利用於都廳 

舍內的廁所用排水與植栽用水。

　　這或許可說是過去這片土地曾為淨水場所遺留的足跡吧。

（1970 年代） （1990 年代）（1960 年代）

都民廣場

「都議會與淨水場的關係」

2★都議會專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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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為東京都的團體，意見決定由都議會執行。根據其意見決定，都知事採

取各種措施。

都政雖說畢竟是由都民來推行的，不過實際上，是由都民選出的都議會議

員所組成的都議會與都知事，肩負來自都民委託的責任來推行的。

都民與都議會的關係，在制度上，可以歸納在下列都民的各種權利之中。

IV　都民與議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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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　選舉都議會議員的權利
都民有選舉都議會議員的權利為年齡滿18歲以上。

２　直接請求權
東京都的行政，基本上採用經由都議會與都知事二者的間接民主制的方

式。不過，為了彌補間接民主制的不足，擴充都民自治權，也有採用直接民

主制方式的情況。（附圖：參照都民的直接請求一覽表）

直接請求權之中，和議會有關的有（1）條例的制定、改革廢除，（2）議

會的解散，（3）議員的解職。有權利進行這些直接請求的權利的人，為擁有

選舉權之都民。權利的概要如下所述。

　（1）　條例的制定、改革廢除的請求
　�　　都民可以請求條例的制定、改革廢除。受到有效的直接請求時，議會

議決其條例案。

　（2）　議會的解散請求
　�　　議會解散請求權的主要目的，與其說是都民期待議會解散，還不如說

是為了確保公正的議會活動，而對議會活動進行一種檢視。為了行使這個

權利、必需滿足嚴格的條件。

　�　　例如，對於可以請求的期間有所限制（由都議會議員的一般選舉之日

起1年內不能進行請求），署名人數的條件也是嚴格的。有關議會的解散，

在提出符合條件的請求之後，交由全都的選民來投票表決。此外，對於知

事、作為由議會對知事提出不信任議決時的對抗手段，賦予解散議會的權

限。

　（3）　議員的解職請求
　�　　對於都民，有要求該選舉區都議會議員解職之權利。其時，經由該議

員選舉區的選民付諸投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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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請求權

Չ˼

事務的監查

（選民－80 萬人）×
1/8＋40 萬人×1/6
＋40 萬人×1/3
以上的選民的署名

50分之1以上的選民
署名

監查委員

都知事

選舉管理委員會

選舉區有選民3分之
1以上的簽名

條　　件 請　求　對　象

條例的制定‧改革廢除

副知事的解職

都議會的解散

都知事的解職

都議會議員的解職

只在某些地方公共團體
適用的特別法

對於違法或不當的
財政措施

一個居民也能夠提起
監查請求

監查委員（　→　審判）
※只有違法的情況

送付選舉、以
多數表決來決定經由國會決定

《居民投票》

《居民監查請求、訴訟》

＊1 為送交選舉，由多數票決定。
＊2 但是，選民超過 80 萬人的選舉區：
 （選民－80 萬人）×1/8＋40 萬人 ×1/6＋40 萬人 ×1/3 以上的署名
  超過 40 萬人、80 萬人以下的選舉區：
 （選民－40 萬人）×1/6＋40 萬人 ×1/3 以上的署名

＊1

＊1

＊1
＊2

都民直接請求一覽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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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　公聽會
為了對預算及其他重要案件、請願、陳情進行公正審議，設置了聽取利害

關係人及學識經驗者意見的公聽會制度。

４　請願及陳情
日本憲法第16條規定:「任何人對於損害救濟、公務員罷免、法律、命令

或規則制定、廢止或修正及其他事項，都有和平地請願之權利，任何人在為了

進行相關請願都不會受到任何差別待遇。」。此規定，一方面確立請願權為基

本的人權之一，同時保障其權利。

對於都議會來說，受到來自都民的許多請願、陳情。根據地方自治法以及

會議規則被受理的請願及陳情於委員會審查。通過的請願及陳情之中，適合由

執行機關作處理者，送交知事，等待其處理經過之報告。執行機關這邊雖然對

於議會的決定不受法律上的拘束，但必需秉持誠意，盡力讓決定事項能實現。

５　議會傍聽
為期議會審議的慎重公正，還有都民能夠清楚議員的發言，全體大會及委

員會審議對外公開。

在日本的地方議會，全體大會原則上對外公開，但有關委員會審議之公

開，未必能保證。不過在都議會，為了在都民的監視下進行慎重的審議，公開

全體大會及委員會審議。並且發行、公佈會議記錄。會議記錄在東京都議會網

頁及議會圖書館可以閱覽得到。

議會圖書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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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　廣報（宣傳）
為了將都議會制度與活動狀況廣泛宣傳讓都民知道，都議會進行宣傳活

動。透過新聞、電視等宣傳工具，提供有關都議會活動情報，同時，都議會本

身發行宣傳刊物或海報等印刷品，也透過電視節目或網際網路來傳遞資訊等。

而且，對於訪問都議會的人，於都議會議事堂內的PR（宣傳）區介紹都

議會的活動。

７　情報公開制度
東京都議會為了實現符合地方分權時代所需求的「公開的都議會」，依

據「東京都議會情報公開條例」，以（1）會議的公開、（2）資訊的積極公佈

與提供，以及（3）公文書的公佈為基本，積極推動綜合性的資訊公開。

PR（宣傳）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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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京都議會作為代表亞洲的國際都市---東京之議會，為了謀求符合國際化

時代的議會活動之充實，進行與諸外國之交流。

其主要內容為，與東京都締結姐妹、友好都市關係之海外各都市的議會，

進行相互訪問交流。另外，視察調查外國各個先進性的成果，以活化議會活動

為目的，也進行議員的調查團派遣活動。

１　與友好都市的議會之間的交流
東京都現在與12個都市（州、縣）締結姐

妹、友好都市關係。為了在都議會也能加深都市

政策等情報交換或相互理解與合作，和北京市人

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及首爾特別市議會進行相

互交流。

東京都的姐妹、友好都市（縣、州）
都市（國名） 締結日

1 紐約市（美利堅合眾國） 1960年 2 月29日

2 北京市（中華人民共和國） 1979年 3 月14日

3 巴黎市（法國） 1982年 7 月14日

4 新南威爾士州（澳洲） 1984年 5 月 9 日

5 首爾特別市（大韓民國） 1988年 9 月 3 日

6 爪哇特別市（印尼） 1989年10月23日

7 聖保羅州（巴西） 1990年 6 月13日

8 開羅縣（埃及阿拉伯共和國） 1990年10月23日

9 莫斯科市（俄羅斯） 1991年 7 月16日

10 柏林市（德國） 1994年 5 月14日

11 羅馬市（意大利） 1996年 7 月 5 日

12 倫敦市（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） 2015年10月14日

V　都議會與國際交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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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　海外調查派遣
海外長查覇権的目的，是在檢討都政的主要課題、重點措施後，對能當作

參考的措施或特色的各個都市進行訪問，將在各個都市的視察調查結果反映在

議會活動。調查團的派遣，自1967年度開始實施。

３　外國要人的都議會訪問
包括姐妹友好都市的市長及議長，各國要人訪問都議會，進行都議會議長

拜訪、都議會全體大會會場參觀及都議會概要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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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都議會議事堂及都廳為了使來訪者更加親近自治與文化象徵的都廳

舍，而在佔地內展示了日本現代美術的代表作家、代表性的國外作家，以

及市民或新人作家的雕刻與浮雕等各式各樣的作品。

【設置於都議會議事堂內的藝術品（範例）】
作品名 澪 Headstream WAVING FIGURE

作家 多田 美波 建畠 覺造

作品素材 鏡面玻璃 不鏽鋼

展示場所 都議會議事堂 1 樓
入口大廳 中央

都議會議事堂 2 樓
議會中央大廳  中央

照片

　都議會與都聽間的都民廣場，也

展示了許多銅像等藝術品。

　讓我們一起接觸多采多姿的都廳

舍藝術，試著輕鬆品味藝術氣息吧。

「都議會藝術」

3★都議會專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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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了維持都議會的活動，設置事務局。

事務局於議長之下，設置局長及以下的3部，輔助全體大會和委員會之營

運，製作議會活動必需的資料，進行有關都政之調查。事務局的職員皆由議長

任命。

事務局的組織如下所示。

2020年4月重新改組

VI　事務局

議會局

管理部

秘書課

總務課

經理課

廣報（宣傳）課

議案法制課

議事課

管理課

調查企劃課

議事部

調査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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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　考

日本憲法中有關地方自治團體之條文

第92條
�　　有關地方公共團體的組織及營運之事項，是基於地方自治的宗旨、法律

所規定的。

第93條
　　地方公共團體，根據法律規定設置作為其議事機關之議會。

�　　地方公共團體的首長，其議會的議員及法律規定的其他公務員，由其地

方公共團體的居民直接選舉。

第94條
�　　地方公共團體有管理其財產、處理事務及執行行政之權限，可以在法律

範圍內制定條例。

第95條
�　　只適用於一個地方公共團體之特別法，根據法律的規定，若未在其地方

公共團體的居民投票得到其過半數之同意，國會不能制定此特別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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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場配置圖

１．議長席

２．講壇

３．理事者席

４．議會局長席

５．議會事務局席

６．速記席

７．攝影記者席

８．記者席



東京都議會議事堂入口

東京都議會議事堂 ( 綠化屋頂的景象 )



都議會的故事（繁體中文版）　2026年3月發行

編輯・發行　�東京都議會議會局調查部管理課 
東京都新宿區西新宿二丁目 8 番 1 號 
電話　03-5321-1111（代表號）03-5320-7153（直撥電話）

印　　　刷　�北島株式會社 
東京都墨田區立川二丁目 11 番 7 號 
電話　03-3635-4510（代表號）

東京都議會網站：
https://www.gikai.metro.tokyo.lg.jp/foreignlanguage/

東 京 都 議 会 議 会 局

印 刷 物 分 類 　 　 　 　 第 １ 類

印 刷 物 番 号 （ ７ ） 第 ４ 号


